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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科技大學之教育目標以培養科技、工程及管理之高級技術人才為宗旨，其課程應以社

會需求為導向，注重實務，符合業界之需求為目的。 

二、各系(所)應定期(每四年)辦理系所課程修訂，就系所教育目標、發展方向與重點、課程

規劃與架構、學生基本能力指標、及其與系所課程結構間之關連性等方面進行檢討。 

三、為使學生依序修課以增進學習效果，各系四技課程連貫性科目可酌訂先修科目，且須

明列於專業必選修課科目表中；惟選修不得為必修之先修科目。 

四、各系修訂課程時，應明訂最低畢業總學分數。茲訂定如下：二年制為 74 學分，四年制

為 128～136 學分，四技獸醫應修業五年，學分為 186 學分。 

五、課程架構：(校定及院定必修科目明細表，請參照附錄) 

(一)校定共同必修科目：日間部四技 29 學分，進修推廣部四技 27 學分。 

(二)院定共同必修科目：四技最高為 17 學分。 

(三)院定共同選修科目：以配合各學院開設學程所規劃之課程為主。 

六、各科目之學分數以二學分或三學分為原則，開設四學分或六學分者，則以 2、2 或 3、
3 分二學期開設；實習或實驗課一律以一學分上課 2 小時或 3 小時方式設計。 

七、各系(所)應成立課程修訂小組，委員 7~9 人 (獨立所為 5~7 人)，由系(所)主任、系(所)
課程委員、系(所)教師組成。 

八、屬於同一學院各系所開設之課程相近似者，各學院應先行整合統一課程名稱、學分 
數，研議是否進一步納入院定共同必修，並研訂課程歸系。 

九、各系(所)開設課程應擬定科目中英文名稱、學分數、開課年級及學期。 

十、本準則經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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